
 審核 2019-20 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DEVB(PL)111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 

(問題編號：3067)  

總目：  (82) 屋宇署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樓宇及建築工程  

管制人員：  屋宇署署長(張天祥)  

局長：  發展局局長 

問題：  

現存樓宇僭建物就沒有遵從清拆令提出的檢控：  
 
(a) 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宗相關調查個案？  
 
(b) 過去五年每年有多少宗相關的檢控個案？  
 
(c) 預計本年度有多少宗檢控？  
 

(d) 預算支出是否包括潘樂陶僭建案？若是，預計該項檢控的支出為多少港

元？  
 

提問人：朱凱廸議員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1039) 

答覆：  

(a) 屋宇署沒有就與不遵從僭建物清拆令有關的調查個案編製統計數字。  

 

(b) 過去 5 年，屋宇署針對不遵從僭建物清拆令而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表列

如下：  
 

年份 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
檢控宗數  2 532 3 030 3 362 3 369 3 360 

 

(c) 2019 年針對不遵從僭建物清拆令而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預計為 3 300
宗。  

 
(d) 就違反《建築物條例》採取檢控行動的工作，由屋宇署法律事務組檢控

小組負責，屬於他們提出檢控和採取紀律行動的整體職務的一部分。屋

宇署無法就個別案件所採取的檢控行動提供預算開支。  



 

– 完 – 


